
协议编号：

借款展期协议

受信人（甲方）：

证件类型及编号：

住所：

电话：

授信人（乙方）：

证件编号：

住所：

邮政编码:

负责人：

传真： 电话：

担保人（丙方一）：

证件类型及编号：

住所：

电话：

担保人（丙方二，如有）：

证件类型及编号：

住所：

电话：

（丙方一、丙方二以下统称“丙方”）



甲方因不能按期偿还编号为 的《 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借款合同”）项下的借款（编号为 的

《借款借据》，以下简称“原借款借据”）, 向乙方申请延长借款期

限。乙方经审查，同意甲方展期还款，丙方同意为展期后的借款承担

担保责任。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协议，以便共同遵守

执行。

第一条 展期金额与期限

乙方同意对甲方在原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进行展期，展期

金额为人民币（金额大写） ，展期期限为

个月；展期后，原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到期日为 年

月 日，原借款期限与展期期限之和为 个月（下称“新

借款期限”）。

第二条 借款利率与罚息利率

一、借款利率

展期期间的借款利率为 ，利率为下列第 种：

（一）固定利率，即自展期日起，依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 年 月 日公布的口 1 年期口 5 年期以上□其他 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□加口减 基点（1 基点=0.01%,精确至 1 基

点）计算，年利率为 （单利） %。在展期期间，该利率保持不变；

（二）浮动利率，即自展期日起，依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 年 月 日公布的1 年期口 5 年期以上□其他 贷款市场

报价利率（LPR）加口减 基点计算（1 基点=0.01%,精确至 1 基

点），年利率（单利） %，利率调整方式为按年□季口月口

其他调整： 。利率调整日为展期日在调整当月的对应日，当月

没有展期日的对应日的，则当月最后一日为利率调整日。



二、罚息利率

（一）甲方未按合同用途使用借款的，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

浮 100%,借款利率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调整的，罚息

利率根据调整后的借款利率及上述上浮幅度同时进行相应调整。

（二）本协议项下借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 50%,借

款利率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调整的，罚息利率根据调

整后的借款利率及上述上浮幅度同时进行相应调整。

（三）同时出现挪用和逾期情形的借款，应择其重计收罚息和

复利。

三、本条中的展期日为原借款合同规定的借款到期日的次日。

第三条 还款

借款展期后，甲方按下列第 种方式偿还:

（一）展期到期一次性偿还；

（二）按照下列日期和金额分次偿还：

1. 年 月 日 金额 ；

2. 年 月 日 金额 ；

3. 年 月 日 金额 ；

4. 年 月 日 金额 ；

5. 年 月 日 金额 ；

6. 年 月 日 金额 。

（三） 其他还款方式： 。



第四条 担保

丙方同意为该展期后的借款提供担保。

（一）丙方一同意继续按编号为 号的《 》

约定承担担保责任。需办理续登记、续保险等相应手续的，丙方一应

负责及时办妥。

丙方若为保证人，保证期间至展期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

三年止。

（二）丙方二同意与乙方另行签订担保合同，编号为 号的

《 》。需办理担保登记、保险等相关手续的，丙方二

应负责及时办妥。

第五条 本协议生效后，原借款合同、担保合同仍然继续有效，甲、

乙、丙方有关权利义务仍按原借款合同、担保合同执行。但与本协议

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
第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

本协议一式 份，签署方各执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

本协议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：

1.甲、乙、丙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

并加盖公章（如甲、 丙方为自然人的，则须签名）。

2.在原借款合同规定的借款到期日之前已按本协议约定办妥与

展期相关的担保手续。

第八条 声明条款



一、甲方、丙方清楚地知悉乙方的经营范围、授权权限。

二、甲方、丙方已阅读本协议所有条款，对本协议条款的含义及

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。

三、丙方具有担保资格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/签名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丙方（盖章/签名）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见证人签署:


	   协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